文藻外語大學  修讀學分學程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	申請學期
	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

	學制系級
	     年制                系
            年級         班
	擬申請學分學程名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聯絡電話
	□(H)
□(手機)
	E-mail
	

	附件
	在學中文歷年成績單一份

	審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

	主系系主任
	學分學程中心主任

	(簽章)
	(簽章)

	審查意見
	審查意見

	· 具有選讀學分學程能力
· 不具選讀學分學程能力
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
·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· 同意選讀學分學程
· 不同意選讀學分學程
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
   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務處

	註冊組承辦人
	註冊組組長

	
[bookmark: _GoBack]

	



註：一、申請資格對象及相關規定，請詳閱「文藻外語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與修讀辦法」及各系學分學程科目學分表。
    二、辦理流程：請依序辦理申請書至主系系主任審查蓋章→申請書學分學程中心主任審查蓋章→申請書送至學分學程中心系辦，申請結果將由註冊組公告於學校網頁最新消息及註冊組公布欄，請同學務必前往查詢。
    三、經核准修習學分學程同學請依課務組公告辦理網路選課。
四、申請修讀學分學程請於行事曆規定時間內辦理，逾期送件不予受理。
